产品销售代理协议
[bookmark: _Hlk16256301]                        合同编号：GHRC-XS202008-21
甲方：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乙方：北京九重商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乙方；
经甲乙双方协商，就乙方在北京怀柔地区给甲方代理光华荣昌欧曼配件一事，达成以下协议；
一、代理产品明细及价格：
订单合同为准（甲乙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二、商务条款：
1.甲方授权乙方只限于北京地区（福田戴姆勒品牌）座椅后视镜产品独家销售代理，授权时间2020年8月8日至2021年8月7日。（按年签订授权协议）
2.乙方按照甲方要求每月销量不得低于10万元产品销售业绩（年平均销售额）。（含税价格 ）
3．甲方承诺乙方完成销售业绩按2%金额（含税）年底给予乙方返利结算。如每月销售业绩增加，按每增加10万/月（年平均销售额）返利相对增加1%，直至4%封顶，
乙方销售业绩奖励，按发货返利给予体现。
三、付款方式
：
发货前以现汇方式付清本批配件金额；
四、交付：
1． 合同生效后，乙方货物订单发出后，甲方需在15个工作日完成订单交付，提供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次月20日之前到位。
[bookmark: _GoBack]2．交货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收货人：陈建光,电话：13601232912。运送到乙方指定地点，交付过程中的风险、整体费用以运输车辆6.8米箱车为标准货车，满货运费甲方承担。不满足发货要求需乙方承担。
3．甲方应于发货前向乙方提供产品装箱单。
4．乙方在收货单签字后完成交货。
5．收货时，若产品有任何外观瑕疵或异常现象，乙方有权拒绝收货、若接收本产品，可要求甲方更换产品或更换破损部件。
乙方自收到产品后的1个工作日之内进行验收，但产品的潜在性瑕疵及乙方不能依通常的检查发现的瑕疵则不受该期限限制。如有问题甲乙双方需协商解决。
6.	甲方授权乙方的指定区内，甲方不得在此区域内销售乙方的授权产品，
如出现甲方授权区域内，售卖或指定其他销售机构，甲方需付给乙方违约金，按乙方全年销售额10%计算。

五、其他约定
1．本合同有效期为一年，乙方配件需求以订货单形式.签字盖章即可；（附件1代理授权书）
2．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3．本合同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由双方代理人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4. 本合同的修改以书面形式做出，否则不发生效力。
六、乙方开票汇款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九重商贸有限公司
税号：
开户银行：
账户：
行号：
地址：
七、甲方开票汇款信息
公司名称：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税号：91130983MA0DDA3227
开户银行：沧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黄骅支行
帐号：5310 1201 0000 0782 901
行号：313145105313
地址：河北省黄骅市开发区迎宾大街西新307国道南

甲方（盖章）：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     乙方（盖章）：
限公司黄骅分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签字日期：                                   签字日期：



